附件4

上党区工业企业污染治理专项行动

为进一步提高全区工业企业污染治理能力，持续规范提升企业治理能力和管理水平，按照国家、省市的相关要求，结合我区实际，实施该专项行动。

一、工作目标

坚持方向不变、力度不减，在统筹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民生保障的基础上，进一步精准治污、科学治污、精准治污，突出重点，发挥生态环境保护正向牵引和反向倒逼作用，不断提升企业污染治理和管理水平，持续降低工业企业污染排放，促进企业绿色低碳发展。

二、重点任务

（一）全面完成水泥超低排放改造。2022年8月20日前，上党区陶清河水泥和三元王庄华泰2家水泥粉磨站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工程建设。

（二）持续推进建行行业工业窑炉深度治理。持续推进砖瓦窑、石灰、水泥、陶瓷、耐火材料、石材加工等以及玻璃、非金属矿开采加工业深度治理，确保各项污染物稳定达到《长治市工业炉窑专项整治实施方案》（长气防办〔2019〕8号）中确定的相关标准要求。截至目前仍未能达到上述排放标准要求的要立即停产整改，达到标准限值要求并通过验收后方可恢复生产。

（三）积极推进清洁能源改造。现有燃用煤炭等高污染燃料的工业炉窑要在技术可行、工艺先进的基础上，积极推进清洁能源替代，替换为燃气、电力等清洁能源炉窑，全面淘汰燃煤加热炉以及煤气发生炉。特别是建成区及周边要积极推进燃煤炉窑清洁化替代工程，特别是要积极推进煤气发生炉、石灰窑、石膏粉等行业燃煤加热炉清洁能源替代。

（四）实施简单治污设施升级改造。2022年12月底前，要全面淘汰工艺、治污效果较差的除尘脱硫设施，重点是单一重力沉降室、旋风除尘器、多管除尘器、水膜除尘器、生物降尘等除尘设施以及水洗法、简易碱法、简易氨法、生物脱硫、脱硫除尘一体化、脱硫脱硝一体化等脱硫脱硝设施，企业应根据排放废气的风量、烟温、浓度、工况等，选择适宜的技术路线，采取工艺成熟、先进可靠、稳定达标、安全环保的治理设施，譬如电袋、湿电除尘以及干法脱硫等先进治理设施。同时，脱硫脱硝设施安装PLC自动化控制系统实现自动添加脱硫剂。

（五）持续提升无组织排放治理。严格落实《长治市工业企业无组织排放治理实施方案》（长气防办〔2019〕9号）文件中提出的无组织排放治理要求，重点行业要按照国家、省、市出台的行业政策实施无组织排放治理，鼓励水泥等重点行业引进更先进的技术，在工艺和生产安全的条件下，选取更有效的方式综合管控厂区无组织排放，力争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六）加强监测监控要求。分区推进，全面实施，推进监测监控设施安装联网工作。燃煤炉窑等工业炉窑要全部安装在线监控设施并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不具备安装条件的工业窑炉要积极实施整改，确保在2022年9月底前全面安装联网。全区所有采用SCR、SNCR脱硝设施的工业窑炉、锅炉要安装氨逃逸监控设施，并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

（七）持续推进清洁运输。已建成铁路转运线的工业企业，铁路货运比例要达到80%以上。不具备改造条件的要采用新能源汽车或国六排放标准的汽车等运输方式。

